
白皮书谈到， 要实现反家暴工

作的预防和初期的教育、 矫治功

能， 不仅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司法机关、 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

村居委会在各自工作范围内， 做好

反家暴工作， 更需各部门相互之间

形成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形成

多角度预防、 多部门联合协作干预

的保护网络。

“反家庭暴力联合协作机制经

实践证明对家庭暴力的预防、 评

估、 处置和管控具有重要意义， 政

府有关部门、 司法机关、 妇联、 村

（居） 民委员会等各职能部门应建

立常态化的联动与沟通。”

白皮书指出， 村 （居） 民委员

会、 妇联、 学校 （幼儿园） 等社会

职能部门， 对于发现涉嫌家庭暴力

的行为具有天然优势， 责任主体通

过日常巡查或生活中发现家暴线索

的， 应及时报告， 由公安机关根据

情节轻重发放告诫书， 必要时， 相

关职能部门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禁止令执行过程中， 除人民法院

的依法执行， 公安机关及村 （居） 委

会应作为法院执行力量的补充， 积极

履行执行协助义务， 共同防范家庭暴

力的再次发生。”

下一步， 上海闵行法院将继续以

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

益为出发点， 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签发及追踪执行工作力度， 以人民需

求为目标，以联动机制为依托，多措并

举，为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

一方面将进一步优化立案、 审理

流程， 提高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立

审效率，依法快速处置案件，为遭受侵

害的家庭成员第一时间提供司法保

护。

另一方面， 为使家庭暴力受害人

人身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上海闵行法

院还将建立定期回访制度， 协同妇

联、 公安机关、 村 （居） 民委员会等

部门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进行回

访， 确保保护令能对施暴人起到震慑

作用， 给申请人带来切实的安全感。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即将满七周
年。 近日，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发布了 《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审判白皮书 （2016-2022）》 及典型案例， 梳
理总结了该院近七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审理情况及工作

成效。

白皮书显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上海闵行法院
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68 件， 分析案件可以发现，

此类案件在年龄分布上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尽管身体暴
力仍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 但精神暴力正逐渐成为重

要考量因素。 白皮书进一步指出， 精神暴力侵害保护尚

存在难度， 未来禁止令执行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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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暴力侵害如何保护？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即将满七周年

闵行法院为弱势群体撑起“司法保护伞”

周老太和儿子赵某原先一直

各自独立生活。 2020 年 1 月初，

儿子赵某迁入母亲周老太住所，

后双方争吵不断， 赵某恶语相

向， 甚至多次对周老太大打出

手。

2021 年 11 月起， 赵某多次

打砸门窗及家中用品， 卫生间、

厨房、 卧室窗户全部被砸碎，

煤气灶、 洗衣机、 热水器等管

线全部被剪断， 致使周老太完

全无法正常生活。 周老太把玻

璃装好后， 赵某又再次将玻璃

砸碎。

当时周老太已年近 80 岁，

深感每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精神

备受折磨， 无法做饭、 洗澡， 严

重影响身心健康， 为免再次遭受

家庭暴力， 周老太向上海闵行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后上海闵行法院作出民事裁

定： 禁止被申请人赵某对申请人周

老太实施家庭暴力； 禁止被申请人

赵某接触申请人周老太； 禁止被申

请人赵某对申请人周老太的住所打

砸、 破坏； 四、 责令被申请人赵某

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迁出申请

人周老太的住所。

“《反家庭暴力法》 中规定了

老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 应当给予

特殊保护。 而家庭暴力行为既包含

身体侵害， 也包含精神侵害。 对于

老年人来说， 其自我保护能力更加

缺乏， 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行为带

来的精神压迫。” 上海闵行法院民

事审判庭庭长方敏告诉记者， 在这

类案件中， 需要人民法院发挥主观

能动性， 以爱老护老为原则导向，

积极查明家庭暴力行为的情况， 综

合分析家庭暴力行为是否对老年人

具有危险性和压迫性。

“尽管此案在庭审中， 被申请

人只承认因被关外面而砸门窗， 不

承认有破坏其他生活用品的行为。

但我们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以及

现场勘察， 可以确认申请人诉称的

侵害行为属实。”

据此， 上海闵行法院采纳申请

人的意见， 确认被申请人赵某有故

意破坏老人居住环境的暴力行为，

且上述行为有悖公序良俗， 不仅破

坏了老人的正常生活环境， 更给老

人造成精神上的压迫， 使其一直生

活在恐惧之中， 足以认定申请人正

在遭受家庭暴力以及存在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 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法定条件。

数据显示， 上海闵行法院自

2016 年以来、 截至 2022 年末，

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68

件 （含 《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规

定》 施行以来受理的 7 件）， 并

已全部审结。 在作出保护禁令的

案件中， 大多数以“被申请人存

在家庭暴力” “申请人有遭受家

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需要对申

请人提供预防性的人身安全保障

措施” 为由支持了申请人的主

张。

分析案件的特点可以发现，

此类案件当事人以配偶、 父母子

女关系为主。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的涉案主体之间， 具有配偶关

系的有50件， 其中作出保护禁令

17件， 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22件， 准予撤回申请 13件。

涉案主体之间具有配偶关系

的占到了案件总数的 73.5%， 反

映出夫妻双方在感情、 经济、 子

女养育等方面容易引发矛盾纠

纷， 而且其中超过四成的案件同

时还伴随夫妻间的离婚诉讼纠

纷， 表明家庭暴力与离婚纠纷之

间的显著关联性。

从年龄分布来看， 31 岁至

45 岁的中青年区间占据了绝对多

数， 这也是目前社会的主力适婚人

群， 同时还“上有老、 下有小”，

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更容易凸

显。

值得关注的是， 在作出保护令

的案件中， 身体暴力往往伴随着一

定程度的精神暴力， 如骚扰、 辱

骂、 威胁、 跟踪、 恐吓、 恶意贬

低、 宣扬隐私等， 上海闵行法院统

计发现， 在涉及身体暴力的案件

中， 有 10 件申请人还同时诉称被

申请人存在精神层面的暴力行为。

如曾某与王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案， 被申请人王某除了实施殴打

行为外， 还向申请人曾某发送威胁

短信，多次辗转寻找申请人住所，并

出现在申请人住所附近， 法院据此

认定其符合作出保护禁令的法定条

件， 反映出精神暴力逐渐成为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的重要考量因素。

但白皮书指出， 单纯的精神暴

力难以成为人民法院作出保护禁令

的依据， 因为这类行为的表现手段

更加多样和隐秘， 而且难以取证，

往往要有具体的、 能反映出事实存

在的证据 （如微信或短信记录） 才

会被法院所认可。

白皮书指出， 精神暴力作为家

庭暴力的一种类型， 往往比身体暴

力更为普遍， 如受害人遭受经常性

侮辱、 诽谤、 威胁等。 精神暴力属

于家庭暴力发展初期阶段常见的暴

力类型， 而身体暴力一般由精神暴

力逐步发展演变而来。

“但在司法实践中， 申请人单

独就遭受精神暴力而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较少， 在我院

发出的 22份人身安全保护禁令中，

均因认定申请人遭受身体暴力而做

出， 其中有 10 件申请人同时诉称

遭受存在精神层面的暴力行为而裁

定的禁令行为主要为禁止实施家庭

暴力。”

上海闵行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

长李国泉谈到， 同时， 由于针对精

神暴力相较身体暴力举证难度更

大， 故法院认定申请人遭受精神暴

力而做出禁令裁定也存在较大难

度。 因此， 从对家暴受害人精神暴

力保护的角度， 依据反家暴法做出

的禁止令， 对申请人遭受精神暴力

所做出的保护存在难度。

而另一大问题在于： 禁止令执行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保护令

的执行内容看， 保护令执行内容通常

为行为禁令， 即禁止或者责令被申请

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 可执行性较

弱。 且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持

续动态的过程， 客观上人民法院并不

具备快速应对和处置禁令事件的力

量， 导致受害人再次受到侵害时， 人

民法院并不能对其进行及时、 有效地

保护。”

而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在履行协

助执行职责时可采取的措施边界不明

的问题依旧存在， 导致其对于可采取

的处置措施的合法性有所顾虑， 难以

采取更为有效、 强力的协助执行措

施。 而村 （居） 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 反家暴法及 《人身安全

保护令适用规定》 也未赋予其强制执

行的权力和能力， 其职责一般限于协

助政府完成基层社会治理及村民自治

事务， 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对有

限。

问题

精神暴力侵害保护存在难度

禁止令执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建议

深化反家庭暴力联合协作

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带去切实安全感

案件

儿子对老母亲长期制造精神压迫

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撑起 “保护伞”

特点

年龄分布上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精神暴力逐渐成为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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